
上海市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暂行规定

（1994 年 11 月 16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根据 199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修正，根据 2002 年 11 月 1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28 号修正，根据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

暂行规定＞等 148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 2012 年 2 月 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81 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等 15 件市政府

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集镇、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保障人民身

体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和《上海

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范围内集镇、村庄的环境卫生管理。

第三条 （定义）

本规定所称集镇，是指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县（区）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

成的作为农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的非建制镇。

本规定所称村庄，是指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

第四条 （管理原则）



本市集镇、村庄环境卫生管理实行统一领导、专群结合、综合治理、社会监督的原

则。

第五条 （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

市和区、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集镇、村庄环境卫生的管理。

市、县（区）农业、爱卫、环保、土地、规划、房产、卫生、工商等管理部门依照

各自职责，协同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实施本规定。

市、县（区）卫生防疫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应当对农村粪便、垃圾处理进行卫生

技术指导。

第六条 （环境卫生规划和目标）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集镇、村庄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制定集镇、村

庄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市和区、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指导下，确定粪便、垃

圾无害化处理、还田利用的具体目标，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奖惩措施。

第七条 （环境卫生经费）

集镇环境卫生管理所需的经费，由乡（镇）人民政府按管理工作量拨付。

乡（镇）财政拨款单位和集镇居民产生的粪便、垃圾，由环境卫生作业单位负责清

除、处置。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委托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清除、处置粪便、垃圾

的，应当交付费用。具体费用标准，由区、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提出，报县（区）



物价部门批准。

第八条 （社会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群众性环境卫生监督队伍，协助乡（镇）

人民政府和乡（镇）环境卫生监察队开展监督工作。

第九条 （集镇粪便清除和处置）

集镇居民应当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倾倒粪便。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境卫生作业单位对倾倒点的粪便按日清除；对化粪池

的粪便定期清除。

集镇内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应当按照乡（镇）人民政府的要求，自行负

责清除、处置或者委托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清除、处置所产生的粪便。

第十条 （公共厕所管理）

公共厕所的设置单位，应当指定专人清扫，定期下药，保持公共厕所清洁。

第十一条 （饲养家禽、家畜的限制）

集镇居民不得饲养家禽、家畜。因特殊需要临时饲养的，应当实行圈养。

禽畜饲养专业户饲养家禽、家畜，必须实行圈养，禁止放养。对产生的禽畜粪便和

冲洗笼圈的粪污水，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除和处置。禽畜饲养场所应当采取相应的

灭蝇和防止粪污水外流措施。



村民饲养家禽、家畜的环境卫生管理要求，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

况制定。

第十二条 （村民粪便管理）

村民应当将粪便倒入粪缸、贮粪池、化粪池或者产沼池等贮粪设施。

村民应当自行负责清除自备贮粪设施中的粪便，做到粪便不满溢外流，贮粪设施无

蝇蛆孳生。

第十三条 （粪便处置要求）

环境卫生作业单位、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村民对贮粪设施内的粪便应当

实行无害化处理，并按照要求还田利用。具体实施办法由乡（镇）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粪便处理的限制）

禁止任意排放、倾倒粪便。

第十五条 （集镇居民生活垃圾清除）

集镇居民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将生活垃圾倾倒在垃圾容器内。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境卫生作业单位及时清除集镇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

并保持垃圾容器的清洁。

第十六条 （公共场所垃圾管理）



商店、集贸市场、医院、饭店、旅馆、长途汽车站、码头、文化娱乐场馆、公园和

风景游览区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必须管理好自设的垃圾容器，并指定专人负责

清除垃圾。

第十七条 （单位环境卫生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本地区集镇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划分门前

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定保洁标准，落实保洁措施。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必须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搞好各自的门前环

境卫生，保持责任区内的环境整洁。

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对其管辖区域内的经营者提出清除垃圾的要

求，并负责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处置垃圾申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自行处置垃圾的，必须向乡（镇）人民政府申报。具

体申报办法、程序，由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九条 （生活垃圾处置要求）

处置垃圾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用堆肥、填埋等方法。乡（镇）卫生院的垃圾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消毒后再处置。具体实施办法，由乡（镇）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垃圾处置的限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产生的垃圾，不得乱扔、乱倒、乱放、乱堆。



秸秆、柴草、杂物不得随意堆积，腐烂的应当及时处理。

各种动物尸体应当实行深埋或者火化处理，不得任意扔弃。

第二十一条 （公共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海市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规定》，统一设置集镇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工程设施和工作场所，并搞好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保养、维修。

规划建造新村及开发建设小区，建设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设置配套的环境卫生公共

设施。无污水处理系统的新村、小区，必须按规定建造化粪池。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船舶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

工厂、学校、商店、集贸市场、医院、饭店、旅馆、长途汽车站、码头、文化娱乐

场馆、公园和风景游览区等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自行设置符合规范的公共厕所、

垃圾容器及有关配套的环境卫生设施。

各类船舶应当设置与粪便、垃圾产生量相适应的容器。

第二十三条 （环境卫生设施保护）

禁止擅自拆除、迁移、占用、损毁、封闭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因建设需要拆除、搬

迁的，须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按规定补建。

第二十四条 （生活垃圾处置场的要求）

生活垃圾处置场应当根据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的统一要求，参照《上海市城镇环境

卫生设施设置规定》设置，并规定卫生防护区和落实防污染措施。



第二十五条 （村民贮粪设施的设置）

村民设置各类贮粪设施，应当加盖密封，并按规定远离水源，使用中应当保持其完

好。

贮粪设施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应当限期改造。具体改造计划，由乡（镇）人民政府

制定。

第二十六条 （水冲式户厕的管理）

新建住宅使用水冲式户厕，必须按规定同时配建三格化粪池。装置水冲式户厕、建

造三格化粪池或者其他经环境卫生、卫生部门认可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当向乡（镇）人

民政府备案；建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已建住宅增建、补建水冲式户厕和设置三格化粪池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办理备案

手续。

第二十七条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和区、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其设立的监察

队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乱倒粪便、污水、垃圾等污物或者随地便溺的，处以 10 元罚款。乱倒粪便、

污水、垃圾等污物数量大的，按每吨 30 元至 50 元处以罚款；污损面积大的，按污损环

境面积每平方米 5元至 10 元处以罚款。

（二）未按规定处理动物尸体的，按每只 5元处以罚款。

（三）村民设置贮粪设施，未按规定远离水源、加盖密封，造成蝇蛆孳生、粪便溢

流污染环境，且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10 元罚款。



（四）在禁养区域内饲养家禽、家畜的，处以 20 元以下罚款。禽畜饲养专业户放养

家禽、家畜，或者未妥善处理禽畜粪便、粪污水的，处以 500 元以下罚款。

（五）单位未按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的，可处以 2000 元以下罚款；统一建造的新

村，小区未按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罚款。

（六）随意堆积、堆放秸秆、柴草、杂物，造成环境污染，且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10 元罚款。腐烂的秸秆、柴草、杂物不及时处理，造成环境污染的，处以 50 元以下罚

款。

（七）各类公共场所未及时清除、处置粪便和垃圾的，可处以 300 元以下罚款。

（八）单位未做好环境卫生责任区内清扫保洁工作的，可视情节轻重，处以 100 元

以下罚款。

（九）单位自行处置垃圾未按规定申报的，处以 200 元以下罚款。

（十）擅自拆除、迁移、占用、损毁、封闭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处以 1000 元以下

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经济损失。

（十一）使用水冲式户厕未配建三格化粪池的，责令限期补建，逾期未补建的，处

以 20 元以上 50 元以下的罚款；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或者未经验收合格，擅自使用水

冲式户厕、三格化粪池的，处以 20 元罚款。

（十二）除特殊情况外，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未按规定清除垃圾、粪便的，处以 50 元

以下罚款。

（十三）单位公共厕所保洁不符合标准或者设施残缺的，可处以 50 元以下罚款。

违反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

（七）项、第（十）项、第（十一）项或者第（十二）项规定，经责令改正但逾期不改

正的，可代为采取改正措施，所需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二十八条 （减轻和加重处罚）



凡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消除影响的，可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情节恶劣，拒不改正的，加处原罚款额 1至 3倍罚款。

第二十九条 （执法者违法行为的追究）

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的行政管理人员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集镇和村庄环境卫生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三十一条 （参照执行的范围）

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养殖场辖区内的环境卫生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施办法制定）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本规定，根据本地

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应用解释部门）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